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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運作不順遂，有很大原因，在於著作權集體管團體對於

其本身之定位不明或定位不正確所致，導致利用人難以信服其所定使用報酬率，

有機會拒絕或延遲支付。 

 

依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2條之定義，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係由著作財產

權人組成，依該條例許可設立，辦理集體管理業務，並以團體之名義，行使權利、

履行義務之社團法人。而所謂「集體管理業務」，則係為多數著作財產權人管理

著作財產權，訂定統一之使用報酬率及使用報酬分配方法，據以收取及分配使用

報酬，並以管理人之名義與利用人訂定授權契約之業務。基於這些規定，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承擔「促進著作利用」之社會責任，應該係屬於具有專業、非營利、

公益之社團法人。著作權專責機關亦認定「「集管團體係經主管機關審核其專業

及執行能力後，予以許可設立始成立之社團法人，故本質上應具有執行著作權相

關業務之專業性及公益性」(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4年 1月 28日智著字第

10400002530號函釋) 

 

一、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主要功能在「降低授權成本」 

 

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主要功能，其實不在著作利用之「授權」本身，而係在「降

低授權成本」。著作之利用，「授權」與否，權在著作權人，並無需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 

 

當著作權人願意授權，利用人願意利用之情況下，卻因個別洽商之授權成本過高

之不經濟，雙方難以承受，只好透過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由著作權人將權利委

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集中管理，利用人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簽屬授權契約，

一次付費，整體利用，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自利用人所支付之使用報酬，扣除一

定比例之管理費後，全數分配予著作權人。此一機制避免個別著作權人與個別利

用人針對個別著作洽商授權，大幅「降低授權成本」。 

 

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健全運作，以極低之授權成本，使著作權人獲得使用報酬，

利用人方便利用，公眾有更多著作可供接觸享有，形成三贏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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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不是著作權人團體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雖係由著作權產業所組成，卻不是著作權人團體，此係著作

權集體管理制度能否正常運作極為關鍵之所在。 

 

著作權人團體之組成，由著作權人自由決定即可，此一結社自由，無待政府特許。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係少數重要而有資力之著作權產業，投入巨大資源，承諾以

中介之立場，獲得政府特許，以協助所有著作權人及所有利用人，降低授權成本，

促進著作之利用。 

 

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建立初期，其運作之基本架構須有鉅額投資，啟動後數年

之間，支出遠大於收入。由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運作，係由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基於著作權之集體管理，向利用人收取使用報酬，最後之收益流向所有著作

權人，縱無此制度，著作依舊被利用，惟使用報酬卻永無收取之可能，遷延越久，

掌握越多著作權之著作權產業損失越大，故乃由少數重要而有資力之著作權產業

投資建立，早日啟動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隨後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自所收取

之使用報酬中，扣除一定比例之管理費，作為獨立運作之所需，以求得全體著作

權人遠期、穩定、成長之利益。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成立後，少數重要而有資力之著作權產業，應淡化其於團體

之地位，使團體漸具中介角色，成為所有著作權人及利用人之好朋友，否則，若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僅是少數重要而有資力之著作權產業代表，一方面無法服務

所有著作權人，更成為另方面將成為所有利用人之對抗對象，必然喪失其經特許

為中介角色之意義。 

 

三、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係大家的好朋友 

 

由於所有著作權人與所有利用人，因授權成本之不經濟，難以個別洽談大量而頻

繁利用著作之授權事務，導致著作無從被廣泛利用而流通，公眾難以接觸享用人

類共同之智慧成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其中介之角色，透過集體管理之運作，

解決各方困難，成為大家的好朋友，此可分三方面觀察：。 

 

(一)在所有著作權人方面： 

 

法律上，任何著作權產業欲單方面成立收費代表團體，並不須經過政府特許。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雖係由少數重要而有資力之著作權產業所成立，卻非該等著作

權產業之代表，主要原因在於其依法必須承諾扮演中介角色，服務全體著作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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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體利用人，以交換政府之特許成立。 

 

著作權產業深切理解，任何個別著作權人均不可能承擔此極不經濟之授權成本，

如未以集體管理方式進行授權，永無順利收取使用報酬之可能，越早推動集體管

理機制，越早降低損失。然而，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順利運行，團體須有足夠

之代表性，否則無從全面解決利用人之所需。從而，少數重要而有資力之著作權

產業，出資成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向政府承諾該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將扮演

中介之公益角色，依法取得特許成立，目的在服務所有著作權人及所有利用人，

而非僅為少數重要而有資力之著作權產業之私。 

 

只有少數重要而有資力之著作權產業淡出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接納所有著作權

人，始能強化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管理權利代表性基礎，面對所有利用人。由

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能解決所有著作權人所面對收取使用報酬之困難，不加入

團體就無獲得使用報酬之可能，故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將成為所有著作權人之好

朋友。 

 

務實地說，缺乏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任何著作權人均無從處理使用報酬收取之

事，其中，少數重要而有資力之著作權產業若無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損失最大，

而其成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若無廣大乃至所有著作權人之加入，則喪失集體

管理之基礎。少數重要而有資力之著作權產業對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出資，

係降低未來繼續重大損失之經營成本，以有效服務協助其他著作權人獲得使用報

酬之收益，強化面對利用人之集體管理基礎，係以利他之手段達到自利之目的。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非僅為出資成立該團體之著作權產業服務，而係為全體著作

權人服務，始能發揮集體管理之功能。未出資之著作權人成為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之會員，並非坐享其成之免費搭便車者，而係壯大集體管理聲勢之好夥伴。故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對於會員之加入，應無任何限制門檻，管理費係團體與會員

主要關係，著作利用越多，使用報酬收取越多，管理費收入越多，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運作越順暢。然而，目前國內有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明文透過章程訂定

數萬元之入會費門檻，排斥一般著作權人入會，主管機關亦不以為忤，顯與集體

管理團體之公益本質相違。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解決所有著作權人無從處理之使用報酬收取困境，使所有著

作權人以相對少之管理費，取得原本無從收取之使用報酬，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乃成為所有著作權人之好朋友。 

 

(二)在所有利用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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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所有利用人而言，產業經營利用他人著作，支付使用報酬，為當然之理。產

業經營將本求利，利用著作支付使用報酬之支出，原本即屬經營之成本，可轉嫁

於消費端，無須抗拒或逃避，唯一之問題係無處洽商授權以支付使用報酬，造成

違法使用他人著作之負面形象，不利正派經營產業之社會觀感。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解決所有利用人無處支付使用報酬之困境，從而，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並非向所有利用人追償使用報酬之債權人，而係協助所有利用人產業

解決產業經營所遭遇之負面形象困境，成為利用人之好朋友。 

 

(三)在廣大公眾方面： 

 

社會若無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顯示兩種可能，一係無人利用著作，一係人人利

用著作，而著作權人未獲適當之使用報酬。著作利用無所不在，前者顯非事實，

後者人人公然違法，不利社會公平正義之維護。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集體管理方式，大幅降低授權成本，促進著作合法廣泛利

用，有利廣大公眾接觸享用人類智慧成果，成為最終之最大獲利者，著作權集體

管理團體乃為廣大公眾之好朋友。 

 

四、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不應以訴訟為收取使用報酬之手段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既非係著作權人團體，而係協助降低授權成本，促進著作利

用，為各方之好朋友，即不應以訴訟為收取使用報酬之手段，而係透過教育宣導，

建立使用者付費之公平正義觀念，並基於高效率低成本之經營策略，與利用人公

協會達成集體協商，使公協會之會員自動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簽屬著作利用授

權合約。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唯一進行訴訟之情形，應僅在於借助司法判決，向各界釐清

確認，某一著作利用行為是否應取得授權，或其本身有無收取使用報酬之權限。

對於利用著作而拒絕支付使用報酬之利用人，則係透過各種教育宣導及訴求等社

會壓力，促使利用者為端正其社會正面形象，自動前來簽約，而非以民事訴訟甚

或刑事訴訟追償，導致與所有利用人關係緊張，不利中介公益角色之維護。 

 

五、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應充分與利用人協商使用報酬率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訂之使用報酬率，為當前各方爭執之所在。利用人抱怨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未與利用人進行協商，任意決定使用報酬率；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則抱怨利用人濫行申請審議使用報酬率，不利使用報酬率早日確定，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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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又拒絕支付使用報酬，依法規定之暫付款亦未履行。 

 

依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24條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應與利用人協

商，依利用人意見，就其管理之著作財產權之利用型態，應訂定使用報酬率及其

實施日期，而用人對於集體管理團體訂定之使用報酬率有異議時，得依第 25條

規定，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審議，並得於審議決定前，依第 26條規定，就其

利用行為，給付暫付款，以免除民刑事責任。 

 

(一)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有義務與利用人協商訂定使用報酬率 

 

使用報酬率係市場機制，不應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單方面訂定，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若遇早日順利收取使用報酬，應儘可能與利用人公協會或各別利用人協商，

獲其廣泛支持。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對於利用人何在，誰是目前及潛在之利用人，

理應能有效掌握，而於協商階段越是竭盡能事，尋求協商與共識，未來縱有利用

人對此使用報酬率申請異議時，審議階段越能取得著作權專責機關之支持。 

 

(二)申請審議使用報酬率係利用人之權利 

 

使用報酬率原應屬於市場機制自然形成，實際上則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

故其有義務與利用人協商。由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係專業、幾近壟斷之授權、

收費及分配組織，利用人未必有此專業，其有利用著作之必須與迫切，並不易與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談判、對抗。現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乃使利用人有機

會透過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審議，以矯正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獨斷之可能。為

避免利用人動輒申請審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只能極盡能事與利用人完成協商，

始易令利用人心悅誠服普遍支付，使用報酬早日收取，進行分配。故申請審議使

用報酬率，係法律上賦予利用人之權利，有其均衡目的，著作權專責機關對於利

用人之申請，固應嚴予審核其要求是否具體有據，卻不宜輕言廢止或限制。事實

上，由近年使用報酬率審議之結果，亦可觀察出著作權專責機關對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所定使用報酬率之矯正功能。 

 

(三)著作權專責機關審議使用報酬率之權限應予調整 

 

早期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定使用報酬率，未經著作權主管機關之著作權審議及

調解委員會審議，不得收費，屬於事前審議；現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25條修正為事後有爭議再審議，以大幅充分尊重市場協商機制。惟現行條例弱

化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之功能，將審議決定權限，集中於著作權專責機關，

其審議過程僅需諮詢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之意見，並不受委員會意見之拘束。

此一設計將使著作權專責機關權限過於獨大，若其受到來自外力之不當干預，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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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能力對抗。法制上宜有一獨立專業之委員會，以準司法之角色，對於使用報

酬率進行公平裁決。 

 

 

(四)利用人拒絕支付暫付款係有損正派經營形象之違法行為 

 

使用付費係著作權法基本原則，目前確實有部分利用人有利用著作之事實，卻以

費率正在申請審議為由，拒絕支付暫付款。依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26

條規定，利用人得就其利用行為，給付暫付款，以免除民刑事責任。此看似利用

人對於是否支付暫付款，有單方主控之選擇權，其實不然。使用付費係基本原則，

不應以費率審議而免除。第 26條係明定利用人給付暫付款之法律效果為著作權

人不得啟動民、刑事訴訟，非謂利用人利用他人著作，得不必給付使用報酬。故

利用人以費率申請審議為由，拒絕支付任何費用，並不符社會公平正義，係屬違

法之行為，有損其正派經營形象，應避免之。 

 

六、目前尚非引進「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之適當時機 

 

「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Extended collective licensing, 簡稱 ECL）」，在使利用人與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簽定之授權契約具有擴張效力，可以依法延伸至其他同類型

非屬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管理之著作，以方便利用人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簽

定授權契約後，即可利用所有同類型著作，而無需逐一再向非屬於團體會員之個

別著作財產權人洽取授權，非會員之個別著作財產權人只能向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請求分配報酬，不得對利用人主張權利，惟非會員之個別著作財產權人，仍有

權聲明拒絕被納入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運作。此一制度源自北歐國家，近年廣

為各國討論引進，解決著作利用困難議題，並提高著作利用談判效率。 

 

然而，「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以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為廣大著作權人及利用人

服務之公益性角色為重要基礎，目前國內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仍以少數著作權

人代表團體自居，不僅未完全服務利用人，甚至有排斥其他著作權人為會員之現

象，賦予其「延伸性集體管理」權限，尚不恰當，應暫時不宜考慮，俟未來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回歸公益性本質後，再行考量。 

 


